
臺北市政府 92.08.27.  府訴字第０九二一六九六二０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右訴願人因申請身心障礙者租賃房屋租金補助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二年三月十一

日北市社三字第０九二三一八一九九００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為輕度重器障者，於九十二年二月十三日檢具身心障礙者租賃房屋租金補助申

請表、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房屋租賃契約書影本等資料，向原處分機關申請

身心障礙者租賃房屋租金補助，經原處分機關審核結果，認訴願人全戶存款超過直轄市主管

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全家人口存款合計限額，單一人口以新臺幣（以下同）二百萬

元為限，每增加一口得增加二十五萬元】，原處分機關乃以九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北市社三字

第０九二三一八一九九００號函否准其所請。訴願人不服，於九十二年四月四日向本府提起

訴願，七月二十九日補正訴願程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身心障礙者及

　　其同住扶養者，因無自有房屋而需租賃房屋居住者，或首次購屋所需之貸款利息，應視

　　其家庭經濟狀況，酌予補助。前項房屋租金及貸款利息之補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身心障礙者租賃房屋租金及購屋貸款利息補助辦法第二條規定：「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一

　　項稱同住扶養者，係指身心障礙者之直系血親、配偶或其配偶之直系血親並與其同住之

　　人。本辦法之房屋租金，係指身心障礙者及其同住扶養者，因無自有住宅而租賃房屋居

　　住支付之租金。......」第十三條規定：「租賃房屋租金及購屋貸款利息補助之申請、

　　審核及發給等程序，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訂定作業規定辦理。」

　　內政部九十一年三月十九日臺內中社字第０九一００一四五二二號函：「主旨：有關貴

　　府訂定九十一年度身心障礙者租賃房屋租金補助審核標準案，復如說明二，......說明

　　......：二、查『身心障礙者租賃房屋租金及購屋貸款利息補助辦法』第十三條規定：

　　『租賃房屋租金及購屋貸款利息補助之申請、審核及發給等程序，由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訂定作業規定辦理。』，準此，本案請依上開規定本諸權責自行核處。」

　　本府九十一年四月八日府社三字第０九一０七四一五五００號公告：「主旨：公告本巿



　　九十一年度身心障礙者租賃房屋租金補助審查標準相關事宜。......公告事項：一、本

　　市九十一年度身心障礙者租賃房屋租金補助審查動產及不動產標準如下：（一）動產之

　　標準，以全家人口存款合計限額（含存款本金及有價證卷），單一人口以新臺幣二百萬

　　元為限，每增加一口得增加新臺幣二十五萬元計算。（二）不動產之標準，以全戶人口

　　之土地價值未超過新臺幣六百五十萬元（土地以公告現值為準據）且無自有住宅者。二

　　、自九十一年四月十日起，依本次公告事宜辦理。」

　　原處分機關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北市社二字第０九一三五一六三八００號函：「主旨

　　：有關『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合計利息

　　收入之換算利率......說明：......二、九十年財稅資料之利息收入換算利率，依臺灣

　　銀行提供之九十年一月一日至九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年期定期存款之平均『固定利率

　　』（即為百分之三點九八二）計算。」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訴願人全戶人口之動產遠低於規定之二百七十五萬元，原處分機關所調之資料並非訴願

　　人申請時之現況，而是九十年度前之資料，建請原處分機關向經濟部查察，訴願人與配

　　偶目前已非○○股份有限公司之投資者。

三、卷查本件原處分機關依前開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四十九條及身心障礙者租賃房屋租金及

　　購屋貸款利息補助辦法第二條規定，認應列入訴願人全家人口範圍為：訴願人及其配偶

　　、長子、次子共計四人。其全家人口動產經原處分機關依九十年度財稅資料等核計如下

　　：

（一）訴願人（五十一年○○月○○日生），依九十年財稅資料查有六筆投資計二、二五六

　　　、三四０元。

（二）訴願人配偶（○○○，五十三年○○月○○日生），依九十年財稅資料查有四筆投資

　　　計二、一七五、一五０元；另有利息所得一筆二、七一五元。

（三）訴願人長子（○○○，七十九年○○月○○日生），依九十年財稅資料查有利息所得

　　　一筆二、七四一元。

（四）訴願人次子（○○○，八十六年○○月○○日生），查無九十年財稅資料。

　　綜上計算，訴願人全家人口所有利息為五、四五六元，依當年度利率０點０三九八二推

　　算本金，約一三七、０一七元，投資總額合計為四、四三一、四九０元，其動產總計四

　　、五六八、五０七元，已超過本市九十一年度身心障礙者租賃房屋租金補助審查標準（

　　單一人口以二百萬元為限，每增加一口得增加二十五萬元計算）二、七五０、０００元

　　，依規定訴願人應不符合申請身心障礙者租賃房屋租金補助資格。訴願人雖檢具其出賣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二十萬股之證券交易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影本，主張其動產遠

　　低於規定之二百七十五萬元，惟查此僅能說明訴願人曾經出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二



　　十萬股，賣得價金二百萬元，縱令訴願人所述屬實，其所得款項亦未提出相關流向之說

　　明及證明，尚難對其為有利之認定。從而，原處分機關否准訴願人申請之處分，揆諸首

　　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劉靜嫻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八　　月　 二十七　　 日市長　馬英九　公

　　　　　　　　　　　　　　　　　　　　　　　　　　　　　　　　　　　　　　　假

　　　　　　　　　　　　　　　　　　　　　　　　　　　　　　副市長　歐晉德　代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